
关于开展我院 2020级、2021级、2022级学生

创新学分预统计工作的通知

创新学分作为毕业资格审核凭证，每位同学都将在大四下（建筑

学为大五下）进行最终的创新创业学分认定，合格通过者方可获得该

必修学分。为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同时给同学们预留查漏补缺

的机会，现将创新创业学分预统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计范围

2020 级、2021 级、2022级

二、统计工作流程

1、个人填写：由学生本人填写《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登记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并提供佐证材料电子版。

2、班级统计：以班级为单位，对学生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

核后汇总，填写《创新学分班级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

3、创客中心将各班汇总表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汇总。

三、认定依据

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创客中心创新学分认定实施办法（2022修订

版）

四、有关说明

1、不在上述认定依据范围内的考级证书、竞赛获奖等，报由创

客中心统一裁定。

2、以项目为单位计分的，如大创项目、团队竞赛、社会实践项

目等，有三种赋分方式；若由指导老师分配时，请附上指导教师签名

的分值分配表（分配表上注明：成员的姓名、学号、班级），手写、

机打都可。

3、班长需提交至创客中心以下电子材料：①班级所有学生《学

生创新创业成果登记表》、佐证材料；②《创新学分班级汇总表》。

4、请各班于 10.13日前提交。

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创客中心

2024.9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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